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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沪电信职院〔2021〕21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年度人

物（年度之星）评选办法》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现将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年度人物（年

度之星）评选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，

认真研究执行。

附件：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年度人物（年

度之星）评选办法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2021 年 3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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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

年度人物（年度之星）评选办法

为挖掘学校三全育人成果，选树优秀学生典型，传递青春正能量，

发挥榜样的力量，引导和激励广大学生立志成才、刻苦学习、奉献社

会、报效祖国，将个人青春梦想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结合起来，

根据学校实际和学生特点，设立学校大学生年度人物（年度之星），

评选办法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及基本条件

1.学校全日制在校生，可以是学生个人，也可以是学生集体。

2.树立远大理想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的信念、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，增强“四个自信”，

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，为党、为祖国、为人民多

作贡献。

3.热爱伟大祖国，坚持爱国和爱党、爱社会主义相统一，立志听

党话、跟党走，胸怀忧国忧民之心、爱国爱民之情，坚持奉献祖国、

奉献人民。

4.勇于砥砺奋斗，具有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

度，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、理性平和的心理素质，在攻坚克难中创

造业绩、成长成才。

5.练就过硬本领，珍惜学习时光，心无旁骛求知问学，认真学习

马克思主义理论，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，努力提高人文

素养，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实践、创新创业

活动，结合学习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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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，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。

6.锤炼品德修为。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善于从

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，明大德、守公德、严私德，自觉

抵制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、极端个人主义、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，

具有大爱大德大情怀。

7.成绩优良，在评选年内无挂科。

8.充分展现学校三全育人成果，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方面全面

发展，且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（包括但不限于学术研究、社会实践、

创新创业、自强不息、见义勇为、孝老爱亲、文体竞赛等），在同学

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，能够在学校大学生中起到示范引领作用。

9.参选人先进事迹应主要集中在进入学校读书以来。

10.综合素质评价等第为优秀。

11.已获得过各级各类表彰的，均可参加评选，同等条件下优先

获评。

二、评选名额

1.分为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五个方面评选年度之星，即“尚德之

星”、“笃学之星”、“竞攀之星”、“弘美之星”、“致用之星”，各二级

学院在每个方面可分别推选 1 名，总共推荐不超过 5名。

2.大学生年度人物（年度之星）最终获奖及提名奖各 5名。

三、奖金设置

年度人物（年度之星） 5000 元

提名奖 3000 元

四、评选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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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阶段。采取学生自愿申请及二级学院、相关部门择优推荐

相结合的方式，申请人需提交材料如下：

（1）申报表（可在易班网下载）电子版及纸质版各 1 份，要求

先进事迹简明扼要、事迹突出，所列荣誉应为校级（含校级）以上表

彰。

（2）参选人详细事迹材料，以第三人称方式撰写，内容包括个

人简历、事迹及所获校级以上奖励等部分，主标题要凝练被推荐人的

事迹，副标题为“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××××年大学生年度

人物候选人×××事迹材料”，字数限 1500 字以内。

（3）参选人电子照片，其中正面免冠证件照1张（1寸2.5*3.5cm，

413*295 像素）；其他能够反映其先进事迹和个人精神风貌的生活照

片 2张（像素不小于 1024*768）。

（4）汇报 PPT，要求图文并茂，能够充分展现学生在校期间取

得的成绩、获奖证书、先进事迹、成长故事、师生评价等内容。

2.初步遴选。学工部核实申报学生事迹，广泛征求意见，开展初

步遴选，确定大学生年度人物（年度之星）入围人选。

3.现场答辩。学工部组织获得提名的大学生进行终评答辩，入围

人选需进行现场汇报展示，由评委老师及现场学生代表综合打分。

4.网上投票。在“易班网”公示入围人选事迹材料，由学校师生

在易班平台实名参与网上投票评选，作为最终评审结果的参考依据。

5.综合现场答辩及易班投票结果，确定 5 名“上海电子信息职业

技术学院大学生年度人物”以及 5名提名奖，并择优推荐参加上海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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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。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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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9 日印发


